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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林证券”或“公司”）近日收

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）发出的《<红

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议与风险

揭示书（适用机构投资者）>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（上国仲〔2024〕

第1755号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仲裁通知》”）及《仲裁申请书》等相关

法律文书，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仲裁受理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公司收到《仲裁通知》的时间 

2024 年 7 月 2 日 

（二）受理机构 

1.仲裁机构名称：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（上海国际仲裁

中心） 

2.仲裁机构所在地：上海 

（三）仲裁各方当事人情况 

1.申请人：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民生证券”） 



2.被申请人：华林证券 

二、本次仲裁所涉纠纷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仲裁所涉事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为“红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”管理人，民生证

券持有“17 红博 06”资产支持证券金额 7,500 万元，持有“17 红博 07”

资产支持证券金额 1 亿元（合计持有该专项计划 19.02%份额）。由

于该专项计划服务机构哈尔滨红博会展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未能及时、

足额将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归集到专项计划监管账户；特定原始权

益人哈尔滨工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信托贷款还

款义务和差额支付义务；担保人哈尔滨工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履行

保证责任，导致案涉专项计划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未能按期完成收益

分配，触发专项计划违约条款。因对该专项计划违约责任存在争议，

申请人民生证券对公司提起仲裁。 

（二）申请人仲裁请求 

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存在未勤勉尽责地履行管理人职责的情况，

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认购“17红博 06”和“17红博 07”资产

支持证券的本金共计 1.75 亿元，以及相关利息损失、律师费、财产

保全费等，共暂计人民币 216,219,913.97 元，并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

担本案仲裁费、保全费及保全保险费等费用。 

（三）其他情况说明 

公司作为管理人，根据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，已依法取得

案涉专项计划项下底层资产的优先受偿权，相关底层资产为位于哈尔



滨市南岗区长江路与红旗大街交角处商业及办公区部分的建筑面积

119,559.76 平方米商业房产和 82,730.30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。 

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 12月启动了底层资产评估程序，

并于 2024 年 5 月 11 日出具了《执行裁定书》（〔2023〕黑 01 执恢

545 号），裁定拍卖抵押物。上述底层资产将于 2024 年 7 月 13 日 10

时至 2024 年 7 月 14 日 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“京东资产交易平台

（http://sifa.jd.com）”进行公开拍卖，起拍价：1,353,000,000 元，详

见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《关于涉及仲裁的进

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2）。公司正全力推进相关处置程序，

确保公司及投资人权益得到及时保障。 

三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

露的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四、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由于本次仲裁处于案件受理初期，尚未开庭审理，且案涉专项计

划底层资产已在拍卖过程中，公司是否实际产生损失以及损失金额取

决于相关底层资产的处置情况及最终的仲裁裁决结果。本次仲裁事项

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，公司将依据有关

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 

公司将依法采取相关法律措施，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，根据

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

1.《<红博会展信托受益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

协议与风险揭示书（适用机构投资者）>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》； 

2.民生证券《仲裁申请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四年七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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